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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货币主权理应得到人民法院的维护 
 

中国社科院国际法所   刘敬东  
 

  去年初，受朋友之邀，本人赴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参加了一个普通民事案件的代理工作。其实，

案件本身并不复杂，也不存在什么“背景”，只是一个开发商与购房人之间的商品房买卖纠纷，

但由于该案涉及在中国境内(在此仅指大陆的司法管辖权范围内)是否能使用美元结算问题，就使

得本案在民法调整的民事关系之外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法问题——国家的货币主权。 
  令人遗憾的是，作为中国的人民法院，该省两级法院均认可在中国境内使用美元结算，并以

此认定购房人已履行支付合同价款义务，完全无视中国的货币主权，这就令我这个研究国际法的

学者感到茫然，不得不打破从不公开评价具体案件的个人习惯，对该案加以评论，以期引起我国

各级人民法院及相关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 
  为了维护作为一名学者应秉承的中立立场，笔者仅讨论案件本身涉及的法律问题，不涉及具

体案情。 
  2005 年，A 公司与 B 个人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双方约定 A 公司将其开发的一套房屋销

售给 B 个人，B 个人应向 A 公司支付相应价款，该合同明确约定以人民币结算。合同生效后，B
个人以其手头人民币不足为由向 A 公司董事个人账户支付了与合同价款相当的美元现金，但 A
公司不认可这一支付行为，认为 B 个人未能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条款履行支付义务，故向其提出

解约要求。B 个人不同意解约，并以 A 公司拒绝交付所购房屋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省两

级法院经审理后均认为，B 个人向 A 公司董事支付合同价款行为系表见代理，应视为其已履行了

合同约定的支付义务，尽管 B 个人支付的是美元，而不是合同约定的人民币，但这并不影响 B 个

人支付行为的有效性，更不能认为 B 个人严重违约，最终全面支持了 B 个人的诉讼请求，判决 A
公司败诉。 
  本案涉及两个基本法律问题：一是表见代理是否成立，二是以美元支付的行为是否有效。 
  由于本人不是民法专家，故对法院认定的表见代理是否正确不做评价。但对于法院认定 B 个

人以美元代替人民币支付合同价款的行为有效这一观点则深表质疑，因为这绝不仅仅是对一项具

体支付行为的认定，而是关乎中国货币主权的大问题。 
  国际法理论认为，主权是国家在国际法上所固有的独立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力，是国家最

主要、最基本的权利，表现为对内的最高权、对外的独立权和防止侵略的自卫权三个方面。而货

币主权则是对内最高权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指主权国家拥有发行本国货币、管理本国货币的

流通、使用和兑换权力。 
  国际常设法院在 1929 年的“塞尔维亚公债案”中所确定的国际法一般原则是：任何国家都

有权自己确定它的货币。主权国家发行的货币被称为“法定货币”或“法币”，就是指国家规定

的、在其境内唯一可流通的、受其法律保护的货币。世界各国除个别情况外均发行了自己的货币，

并规定在本国境内只能使用本国的法定货币。“法币”如此重要，有的国家甚至在其发行的货币

上直接印有法定货币字样。例如，美元纸币上印有： Thisnoteislegaltenderforalldebts ，
publicandprivate，意为：该钞票是公共和私人债务的法定货币。澳元纸币上也印有该货币系澳大

利亚及其领土上的法定货币字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确定发行人民币作为国家的法定货币，1995 年制定、

2003 年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2008
年修订后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禁止外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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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并不得以外币计价结算，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由于我国是实行外汇管制的国家，对

于外汇的使用有着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约束，非经法定程序在我国境内是不能使用外币的，以上

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施正是中国行使货币主权的体现。 
  对于这些体现我国货币主权的法律、法规，作为行使国家司法权的中国各级人民法院理应予

以尊重和维护。但在本案判决中，法院却根据民法理论认为，不能因 B 个人支付的是美元而非人

民币就认定其未履行支付义务，B 个人支付的只是币种不同，其支付行为本身应得到认可，而且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只是一项行政法规，其效力不能对抗民法这一民事关系的基本

法律。 
  上述观点是一种典型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观点，作为保护私人权利的民事法律

属于“私法”的范畴，而国家的货币主权属于“公法”范畴，维护的是国家的公共利益，在这方

面“私法”必须服从“公法”。很难想象，如果按照该法院的观点，在中国境内可以不经任何批

准即可使用人民币以外的货币结算，且不会因此受到法院的谴责和处罚，那么人民币的法定货币

权威如何得以维护？中国的货币主权如何体现？国内的金融秩序岂不混乱？在国家的货币主权

面前，任何民事法律制度均应服从，所谓维护合同有效性的民法理论绝不能成为否定货币主权的

借口。《外汇管理条例》虽属于行政法规，但与《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一道构成了中国的国

家货币主权，其效力高于仅调整私人之间合同关系的民法规则。 
  况且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还明确约定了以人民币结算。 
  本人曾就此案征求过许多民法专家和资深法官、律师的意见，他们中大多数一开始都支持该

法院的意见，但当笔者提出上述观点后，他们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看来，

国内法律界还有相当多的人未能意识到本案问题的严重性。在中国境内使用美元结算绝非小事，

而是事关国家的货币主权的大事，人民法院必须尊重和维护人民币作为法定货币的权威，这一点

应当体现在每一个个案之中。 
  对本国法定货币的尊重和维护是一国法院的法定职责，法院在民事判决中支持在本国境内私

自使用外币结算，这在世界上都是少见的。此案事关重大，照此下去人民币的法定地位将受到司

法的挑战，建议上级法院应尽快纠正错误，否则该案造成的后果远非胜诉方因法院判决占到汇率

变化的便宜这么简单。 


